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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足球博彩規範化的事宜有關足球博彩規範化的事宜有關足球博彩規範化的事宜有關足球博彩規範化的事宜

立法會當值議員梁耀忠議員及應邀出席的周梁淑怡議員於

2003年 12月 3日與申訴團體 “監察賭風聯盟 ”會晤，聽取他們就上述事宜
提出的關注。鑒於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3年 12月 12日舉行會
議，討論 “緩減與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 ”，議員指示申訴部將申訴團體
的下述關注和建議轉交民政事務委員會跟進。

2. 申訴團體提出下述關注和建議：

(i) 政府當局曾表示，實施足球博彩規範化並不是為了增加稅

收，而是希望藉此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活動，當局並會定期檢

討這項措施的成效；倘在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方面並無成效，

則政府當局願意撤回有關的法例。就此方面，民政事務局局

長更承諾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本年度會期的首次例會上

提交報告，闡釋就緩減與賭博有關的問題推行的教育措施和

為此而提供的輔導和治療服務，以及警方為打擊非法足球博

彩活動所採取的執法行動。然而，局長並無如期向事務委員

會提交上述報告；

(ii) 根據《博彩稅條例》 (第 108章 )，足球博彩及獎券的持牌機構
須於牌照有效期內，遵守所有的法律條文及牌照條件；民政

事務局局長會在有需要時，就如何遵守某些牌照條件發出實

務守則，而實務守則旨在就有關的牌照條件訂定更具體的細

節，以便就持牌機構所舉辦的足球博彩活動作出更有效的規

管。就此方面，局長曾承諾就預期會納入實務守則的條文諮

詢民政事務委員會。然而，足球博彩規範化已實施數個月，

香港賽馬會並已在欠缺有效監察的情況下，積極宣傳和籌

備，以推廣足球博彩活動，惟民政事務局卻沒有積極就有關

實務守則的條文進行草擬工作，以致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

員會 (下稱 “足獎會 ”)及公眾人士難以進行有效監察。故此，申
訴團體認為，政府當局應盡快發出有關的實務守則，以便有

關當局可更有效規管持牌機構；

(iii) 為釋除公眾就足球博彩規範化對社會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關
注，政府當局曾承諾，由下午 4時 30分至晚上 10時 30分禁止在
電視或電台宣傳推廣足球博彩活動。然而，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
稱 “廣管局 ”)卻於 2003年 8月 16日的會議上，通過修訂《電視通
用業務守則     廣告標準》及《電台業務守則     廣告
標準》，並放寬有關規定，准許於下午 4時至晚上 8時 30分以
外的時段在電視及電台上宣傳《博彩稅條例》認可的足球博

彩活動。此外，廣播持牌機構更可透過收費電視頻道在下午 4
時至晚上 8時 30分的時段播放宣傳足球博彩的廣告。申訴團體
認為，有關安排會助長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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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民政事務局雖曾承諾，規範足球博彩的持牌機構將只會就大
型的國際足球賽事舉辦博彩活動，但現時無論是否國際大型

賽事，香港賽馬會一律就有關賽事舉辦博彩活動，以致在一

星期內可供投注的賽事達 90場之多。此外，雖然民政事務局
局長可得悉香港賽馬會所增設的投注方式，但局長卻沒有預

先將有關資料知會足獎會，令足獎會的諮詢和規管職能形同

虛設；及

(v) 現時本港的中文報章刊登甚多有關非法足球博彩的資訊，但

政府當局卻沒有作出任何監管。為免助長非法足球博彩的風

氣，申訴團體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引用相關的法例條文，

如《賭博條例》 (第 148章 )中有關禁止境外投注的條文，就有
關情況作出監管。此外，申訴團體認為，政府當局應向公眾

交代警方在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活動方面的成效，例如提供有

關數據等，以供公眾參閱。

(申訴團體提交的意見書及資料，以及政府當局的回應，現分別載於附附附附
件一件一件一件一及及及及二二二二，以供參閱。 )

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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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2月 11日














